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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表修正說明



評分項目缺失（文書檔案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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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機關未申請最新版本文檔系統驗證
•抽查「文書製作」、「線上簽核」、「檔案管理」
功能部分未符合規格；

•抽測完成線上簽核之電子檔案格式錯誤。

項目41
公文及檔案管理資
訊系統功能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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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未定期檢視與更新

•災害復原演練作業未設計演練情境或缺少陳核

程序。

•未有執行備份還原測試、備份內容未完整

•未落實系統帳號清查

項目42
資通安全維護落實
執行

評分項目缺失（文書檔案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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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期使用專業工具進行電子檔案清查，且清查

數量過低

•未陳報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結果，且未就有異

常者完成相關處置

•未定期使用專業工具進行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

且檢測數量過低

項目43
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清查及電子儲存媒
體有效性檢測

評分項目缺失（文書檔案資訊化）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1）
• 多數機關未申請文檔系統驗證；
• 抽查「文書製作」、「線上簽核」、「檔案管理」功能部分未符合規格；
• 抽測電子檔案格式錯誤。

•機關進行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開發建置、功能增修及電子檔案相關格式應依循「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文檔規範)規定，建議申請文檔資訊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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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已通過文檔資訊系統驗證即表示系統功能及電子檔案格式正確性？

⮚ 部分系統通過版本後又進行改版，無法確認後續系統修正後之相關系統功能及電子檔案格

式正確性。且部分版本驗證規格已失效，無法支援新版文檔規範系統功能，不納入計分。

2.系統功能僅文書製作、線上簽核及檔案管理功能符合規定即可？

⮚ 系統功能完整性除文書製作、線上簽核、檔案管理功能外，並應將文書流程管理、公文傳

遞交換等功能納入確認。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2-1）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未定期更新
災害復原演練作業未設計演練情境或缺少陳核程序

•機關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依資通安全法及機關規定，定期檢視並更新。

•機關制定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災害復原演練計畫時應就各機關特性設計演練情境，並彙

整演練結果進行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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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是否要納入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是否要定期更新?

⮚ 查檢至少5個年度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有無納入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2.上級機關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本機關未訂定，是否可以取得分數呢？

⮚ 如機關使用上級提供之共用版本文檔系統，則以上級機關訂定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評分

3.公文或檔案資訊系統之災害復原演練頻率、範圍及項目 ?

⮚ 機關得參考「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9及10進行公文或檔案資訊系統之資通系統分級評估，設

計演練情境，並依機關資訊安全規定之頻率、範圍及項目辦理系統災害復原演練，並將結果進行陳核。

4.上級機關負責備份及災害復原演練，但文檔資訊系統未納入演練，是否可以取得分數

⮚ 如備份及演練作業為上級機關負責而文檔資訊系統未納入作業範圍，不予計分。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2-2）8

未有執行備份還原測試、備份內容未完整
未落實系統帳號清查

•機關機關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除進行日常備份外，應定期抽查備份資料，以確認備份檔案有效性。

•機關應定期進行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帳號清查，以確認程序完備性。

補充說明:

1.需執行備份還原並保留紀錄嗎?

⮚ 資料備份週期應依照資通系統的復原點目標 (RPO)訂定，還原測試頻率則視備份資料、週期、媒體

等特性決定 (可多個週期辦理 1次 )。備份及還原測試相關執行紀錄應予以留存，惟均可採用系統紀

錄，未必需要提供紙本紀錄。評鑑時抽檢至少4次最近半年內執行紀錄。

2.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帳號需定期清查?

⮚ 依機關之資通安全規定系統帳號應定期清查，清查帳號須包含所有系統內存在帳號，以及所賦予角

色權限。

⮚ 評鑑時抽檢6個以上(最近1年度2個以上、其他年度抽不同年度共4個以上系統帳號使用情形)。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3-1）9

• 未定期使用專業工具進行電子檔案清查，且清查數量過低

• 未陳報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結果，且未就有異常者完成相關處置

•部分機關僅於評鑑前使用人工方式抽出清查之電子檔案，且電子檔案抽查數量過低。

•機關每年應至少辦理1次電子檔案清查作業，含確認檔案數量，並檢視檔案版本及清查歷程紀

錄；抽樣讀取檔案，檢視檔案保存狀況；採電子簽章者，抽驗其封裝檔之電子簽章、簽體及雜

湊值等驗證資訊；依清查結果完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核閱。

補充說明:

1.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是否一定要使用專業工具之電子檔案清查功能執行檢測?

⮚ 可由機關文檔管理資訊系統或本局提供之電子封裝檔工具箱進行檢測，以確保電子檔案格式等資料

之正確性。

2.機關電子檔案清查結果是否一定要簽報權責長官，並進行異常處理嗎？

⮚ 機關檔案管理人員應將清查結果簽報權責長官，以利發現各別電子檔案或系統功能異常時，應儘速

採取措施，以減少系統產製異常電子檔案。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3-2）10

•未定期使用專業工具進行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且檢測數量過低

•機關應定期使用專業工具(檢測軟體)定期檢測電子儲存媒體有效性，應含完整檢測紀錄，並就異

常情形進行處置後，將檢測及處置結果彙整報告書進行陳核。

•部分過時媒體如錄音帶未造冊，亦未將轉製為電子影音檔，建議可申請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之

轉製服務，將過時媒體檔案內容轉製予外接式硬碟，以利後續進行媒體檢測及保存

補充說明:

文檔資訊系統主機之硬碟也需要執行有效性檢測嗎?

⮚ 本評鑑所需檢具之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紀錄，請以檔管單位保存離線儲存之檔案電子儲存媒體為標的。

⮚ 光碟有錯誤修正編碼（Error CorrectionCode ，簡稱 ECC）的除錯設計，其載有之電子檔案可以開啟不

代表光碟完全沒有毀損情形。若使用光碟檢測軟體檢測相關數值為空時，建議改採用其他軟體臚列相關

光碟檢測軟體如下供參： Kprobe 、 Kprobe2、Nero DiscSpeed。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1-111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1.公文及檔案
管理資訊系統
功能完備且電
子檔案格式正
確。

評鑑方式：
◎查檢現行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通
過系統驗證情形。
◎查檢現行系統細部功能與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之文書製作、
線上簽核、文書流程管理、文書傳遞
交換、檔案管理功能之符合性。各大
項功能至少抽檢1項細部系統功能。
◎查檢至少10件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格式
之正確性(最近1年至少4件、其他年度
抽不同年度至少6件以上)。
◎使用上級機關提供系統者，以上級機
關通過之系統驗證證書及使用情形評
分。
◎複檢或再次評鑑時，以前次受檢日期
後之線上簽核電子檔案為查檢範圍。

評鑑方式：
查核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
系統應具備文書製作、線
上簽核、文書流程管理、
文書傳遞交換(需支援最新
版本之公文電子交換格式)、
檔案管理等5項功能，且使
用者登錄應具有帳號、密
碼或身分認證等安全措施，
定期帳號及權限清查，定
期清理無效帳號，並具備
更換系統密碼功能且至少
半年更換1次。

1.為鼓勵機關
申請公文及檔
案管理系統驗
證，並確認系
統細部功能及
電子檔案格式，
爰修正相關計
分方式。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1-212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1.公文及檔案
管理資訊系統
功能完備且電
子檔案格式正
確。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
分：
1.系統通過公文及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NAA EDRMS-1：
2020(或其後版本)
驗證，具有證書。
(0.5分)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系統具備文書製作、線上簽核、文書

流程管理、文書傳遞交換(需支援最

新版本之公文電子交換格式)、檔案

管理等5項功能，系統如通過公文及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具有證書，本

項給2分。系統如未通過公文及檔案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驗 證 ， 依 N A A

EDRMS-1：2015(或其後版本)驗證

規格抽測「文書製作」、「線上簽核」

及「檔案管理」等3項系統功能，每

項抽測均符合者方給0.5分，合計至

多給1.5分。(2分)

2. NAA 
EDRMS-1: 
2015驗證規格
功能不足以符
應現行文檔系
統功能，且證
書取得屬加分
額外項，爰調
整驗證規格版
次號及修正取
得證書配分。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1-313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1.公文及檔案管理
資訊系統功能完備且
電子檔案格式正確。

2.系統細部功能依合格
比例計分：(合格數量
/總抽檢數量)*100%
達100%(2.5分)；
90%~99%(2分)；
80~89%(1.5分)；
70~79%(1分)；
60~69%(0.5分)；未
達60%(0分)。( 2.5分)

2.具最近1年所有使用
者帳號權限申請及
異動管理紀錄，且
經抽查與系統均相
符者，給1分，未全
部符合者依符合比
例計分，並採四捨
五入計算。(1分)

3.為確保文檔系統細部
功能正確性，抽查系
統功能，並明確
給分比例。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1-414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1.公文及檔案管理資
訊系統功能完備且電
子檔案格式正確。

3.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格式依合格比例計
分：(合格數量/總
抽檢數量)*100%
達1 0 0 % ( 2分 )；
90%~99%(1.6分)；
80~89%(1.2分)；
70~79%(0.8分)；
60~69%(0.4分)；
未達60%(0分)。(2
分)

3.具最近1年所有使
用者帳號權限清
查紀錄，且經抽
測與系統均相符
者，給1分，未全
部符合者依符合
比例計分，並採
四捨五入計算。
(1分)

4.為確保電子檔案格式
正確性，抽查電子案
格式正確性，並明確
給分比例。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1-515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1.公文及檔案管
理資訊系統功能
完備且電子檔案
格式正確。

刪除 4.系統具備更換系統密碼功能，
密碼長度小於8碼者不給分；
密碼長度等於8碼時，落實至
少每3個月更換1次者，給1分；
密碼長度大於8碼時，落實至
少半年更換1次者，給1分。(1
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使用上級機關提供系統者，

以上級機關通過之系統驗證
證書及使用情形評分。

5.有關文檔系統密碼複
雜部分，考量多數機
關與內部單一登入整
合，或使用自然人憑
證，爰刪除相關規定。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2-116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2.資通安全維
護落實執行。

評鑑方式：
◎查檢至少5個年度次(最近
1年度1次、其他年度抽不
同年度共4次以上)之公文
及檔案管理系統有無納入
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6條訂定之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
◎查檢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
最近1次災害復原演練辦理
情形。
◎查檢至少4次最近半年內
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備份
之完整性(包含電子檔案、
公文流程、檔案目錄等)。

評鑑方式：
查核依資通安全管理
法施行細則第6條訂定
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手冊規定應涵蓋公文
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且具日常備份及災害
復原演練機制。

1.為確保機關定期落實
資通安全維護作業，
增加查檢年度及系統
備份次數。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3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303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2-217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2.資通安全維
護落實執行。

◎查檢6個以上(最近1年度2
個以上、其他年度抽不同
年度共4個以上)公文及檔
案管理系統帳號申請、建
立、修改、啟用、停用及
刪除之程序完備性。
◎複檢或再次評鑑時，以前
次受檢日期以後之年度為
查檢範圍。
◎使用上級機關提供系統者，
以上級機關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及執行情形評分。

2.帳號清查自系統功能
完整性改列資通安全
維護作業，增加查檢
不同年度之帳號。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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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2.資通安全維
護落實執行。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系統納入資通安全維
護計畫依納入比例計
分：(納入次數/總抽檢
次數)*100%
達100%(1分)；
90%~99%(0.8分)；
80~89%(0.6分)；
70~79%(0.4分)；
60~69%(0.2分)；未
達60%(0分)。( 1分)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具最近1年內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含括公文
及檔案管理系統者，
給1分；並出具最近
一次定期實施災害復
原演練成果，其演練
成果達成預期者，或
未達預期並檢討者，
給2分，如未達演練
成效且未檢討者，給
1分。(3分)

3.文檔系統納入資訊安
全維護計畫次數，增
加抽檢次數。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2-419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 2 .資通安
全維護落實
執行。

2.災害復原演練出具演練成果，且
其演練成果達成預期者，或未達
預期而有檢討紀錄。(1分)

3.系統備份依符合完整性比例計分：
(符合次數/總抽檢次數)*100%
達100%(2分)；90%~99%(1.6
分 ) ； 8 0 ~ 8 9 % ( 1 . 2 分 ) ；
70~79%(0.8分)；60~69%(0.4
分)；未達60%(0分)。(2分)

4.帳號管理依符合程序完備比例計
分：(符合數量/總抽檢個
數)*100% 
達100%(1分)；90%~99%(0.8
分)；80~89%(0.6分)；
70~79%(0.4分)；60~69%(0.2
分)；未達60%(0分)。(1分)

2.具最近1個月內含括公
文及檔案管理系統者日
常備份及還原執行紀錄
者。文檔系統備份標的
完整且備份均成功者，
給1分；還原測試且均成
功者，給1分。(2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

以0分計。
◎ 使用上級機關提供

系統者，以上級機
關訂定之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及執行情
形評分。

4.增加系統備份
完整性抽檢次數，
並明確相關配分。
5.增加帳號管理
完整性抽檢次數，
並明確相關配分。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3-120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 3 .線上簽
核電子檔案
清查及電子
儲存媒體有
效性檢測。

評鑑方式：
◎查檢至少3個年度次(最近年度1次、其他年
度至少抽檢2個年度)辦理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清查情形，含確認檔案數量，並檢視檔案
版本及清查歷程紀錄；抽樣讀取檔案，檢
視檔案保存狀況；採電子簽章者，抽驗其
封裝檔之電子簽章、簽體及雜湊值等驗證
資訊；依清查結果完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
核閱。
◎查檢至少3個年度次(最近年度1次、其他年
度至少抽檢2個年度)檢測電子儲存媒體有效
性之情形，含檢測紀錄完整且有陳核程序；
採專業工具清查；檢測異常者均已完成相
關處置。
◎複審或再次評鑑時，以前次受檢日期後之
年度為查檢範圍，範圍未滿3年者全檢。

評鑑方式：
◎ 查核辦理線上簽核

電子檔案封裝清查
及檢測電子儲存媒
體有效性之情形。

◎ 執行紀錄中如有不
符項目，皆須有後
續處理措施，如已
辦理電子檔案之轉
置、更新、模擬及
封裝方可給分。

為確保電子檔
案清查及媒體
有效性檢測，
擴大查檢年度
為至少3個年度。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3-221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3.線上簽核
電子檔案清查
及電子儲存媒
體有效性檢測。

評分標準：
◎各次清查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電子檔案清查採各年度逐項累計方
式計分，再加總平均，四捨五入計算
（3分)。
(1) 確認檔案數量，並檢視檔案版本

及清查歷程紀錄。(0.6分)
(2) 抽樣讀取檔案，檢視檔案保存狀

況。(0.6分)
(3) 採電子簽章者，抽驗其封裝檔之

電子簽章、簽體及雜湊值等驗
證資訊。(0.6分)

(4) 電子檔案清查作業依清查結果完
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核閱。(0.6
分)

(5) 電子檔案清查後續處理建議均完
成者。(0.6分)

評分標準：
◎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具最近1年線上簽核
電子檔案清查紀錄，
前1次如有異常者應
完成相關處置。清查
紀錄完整且有陳核程
序者，給1分；採專
業工具清查者，給1
分；清查無異常者或
半年前清查異常者均
已處置者，給1分。
(3分)

為確保機關逐
年辦理電子檔
案清查，明列
各項執行工作
項目及配分，
以利確實執行。



評鑑項目修正對照表 43-322

評鑑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43.線上簽核
電子檔案清查
及電子儲存媒
體有效性檢測。

2. 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採各年
度逐項累計方式計分，再加
總平均，四捨五入計算(2分)。

(1)檢測紀錄完整且有陳核程
序者。(1分)

(2)採專業工具清查者。(0.5分)
(3)檢測無異常者或檢測異常

者均已處置者。(0.5分)

◎逐項均無得分或查檢之各年
度未辦理電子檔案清查或電
子媒體有效性檢測者，以0分
計。

2.具電子媒體有效性檢
測紀錄，前1次如有
異常者應完成相關
處置。檢測紀錄完
整且有陳核程序者，
給1分；採專業工具
清查者，給0.5分；
檢測無異常者或半
年前檢測異常者均
已處置者，給0.5分。
(2分)

3.均未辦理者。(0分)

為確保機關逐年辦理
相關電子媒體有效性
檢測，爰修正計分方
式。


